附件1：

供应商资格声明函

[bookmark: _GoBack]我方自愿参加 （采购项目名称/采购包名称）      （采购项目编号：        ）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一、我方郑重承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项规定条件，具体包括：
1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2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3.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4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我方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，在评审环节结束后，自愿接受采购单位(采购代理机构)的检查核验，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证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备注：
1. 本声明函必须提供且内容不得擅自删改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（响应）。
2. 本声明函如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，作无效投标（响应）处理。
3. 除上述承诺函外，供应商应按采购公告的要求配合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4. 接受联合体且为联合体响应的，联合体各方可共同出具一份《供应商资格声明函》（由联合体各方共同盖章，或仅联合体牵头方盖章），或联合体各方分别盖章出具《供应商资格声明函》。
5. 采用“合同分包形式”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，仅须直接参与投标（响应）的供应商提供，接受分包的单位无须提供


附件2：


报价明细表
	序号
	品名
	规格型号
	品牌
	制造商名称
	产地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
	1.
	
	
	
	
	
	
	
	

	2.
	
	
	
	
	
	
	
	

	3.
	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总额：¥          元  大写：人民币          元整


注：
1、投标人应按照采购文件第二章“二、项目采购要求”“（一）采购内容清单”的内容填写对应内容。供应商在此表中漏报、少报的费用，均视为已包含在响应总价中，采购人无须再支付响应总价之外的任何费用，或承担任何责任。
2、投标总价须与《开标一览表》的投标总报价保持一致，内容应与响应文件中数量、价格等相关产品信息保持真实一致。
